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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围海股份”）董事会于2024
年4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4〕第72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对关注函所涉及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形成如下书面回复并披露如下：

你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基础为你公司子公司上

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千年”）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存疑。你公司

在2022年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你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以下简称“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涉及的事实主要包括：一是公司2019年度无合理依据对上海千年相

关商誉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二是部分工程项目会计处理存在问题，导致你公司虚增2021年度利

润、虚减2022年度利润。

2024年1月31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计差错

更正公告》）称，你公司按照告知书内容更正工程项目相关会计差错，同时，根据自查结果，更正上海千

年2018年至2022年收入、成本，并相应调整商誉减值、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等。你公司认为，对收购上海千年形成的商誉应在首次合并时（2018年）作为投资损失确认，与告知书

存在较大差异。

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表明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导致你公司2018年由盈转亏，对2021年净利

润影响比例达到84.26%。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第五条规定，“如果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或者该

事项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

具新的审计报告”，你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至少对2018年、2021年等年份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

行重新全面审计。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披露更正后的2018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

我部同时关注到你公司董秘、财务总监已于4月17日辞职；宁波局正在对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

关事项继续调查。

我部高度关注上述事项对你公司退市风险的影响，请你公司和你公司的年审会计师分别就以下

事项进行核实说明：

问题1、请你公司结合宁波局正在继续调查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现状和相应年度需更

正的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进展情况，对照我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重大

违法退市风险。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

重大违法退市风险。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宁波局正在继续调查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现状和相应年度需更正

的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进展情况，对照我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

法退市风险。

（一）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现状和相应年度需更正的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进展情况

1、宁波局对于公司2018年度至2022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处罚决定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

书》（证监立案字0222023005号）后，积极配合证监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以下简

称“宁波局”）的调查工作，全面如实向证监会和宁波局反映汇报了公司的自查情况及差错更正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收到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3]4号），涉及

的事实主要包括：一是公司2019年度无合理依据对上海千年相关商誉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二是

部分工程项目会计处理存在问题，导致你公司虚增2021年度利润、虚减2022年度利润。2024年，宁波

局在事先告知后，发现新增事实，并已补充调查完毕。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宁波局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5]2号），认定公司2018年、2019年、2021年、2022年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情

况，涉及的事实主要包括：一是千年设计虚增收入、虚减成本导致公司相应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二

是公司部分工程项目未合理确认减值损失导致相应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根据宁波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调查取证情况，公司在形成立案调查结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

梳理及查证工作，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

2018年度至2022年度，公司各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净利润的影响，均未出现盈亏性质发生

变化的情形；除2021年度差错更正事项对当年度净利润的更正比例为113.99%之外，其他年度差错更

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均不具有重大且广泛性。各年度财务报表的调整情况具体列示如下：

（1）2018年末/2018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200,898.52
4,477.63
24,358.20
56,062.91
74,296.14
18,510.65
353,978.02
298,679.23
-5,505.39
8,109.37
26,149.77

更正金额
120.05
0.95
7.15

19,281.99
-16,854.96
-2,313.18
119.22
7,244.06
-6.32
-0.95

-7,130.21

更正后金额
201,018.57
4,478.58
24,365.36
75,344.90
57,441.18
16,197.48
354,097.24
305,923.29
-5,511.70
8,108.42
19,019.56

更正比例
0.06%
0.02%
0.03%
34.39%
-22.69%
-12.50%
0.03%
2.43%
0.11%
-0.01%
-27.27%

（2）2019年末/2019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未分配利润

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少数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239,809.07
50,575.17
7,489.04
23,990.46
63,968.60
-56,682.32
405,049.81
20,721.50
343,760.41
299,046.35
14,863.21
-90,149.21
-30,177.23
2,137.35

-111,411.50

更正金额
-10,759.50
-41.43
-83.95
-10.19

26,344.73
-33,556.73
-33,556.73
-3,662.69
-10,797.65
7,062.74
630.52
565.96
-41.43
84.89

-18,051.28

更正后金额
229,049.57
50,533.74
7,405.09
23,980.28
90,313.33
-90,239.05
371,493.08
17,058.81
332,962.76
306,109.09
15,493.73
-89,583.25
-30,218.67
2,222.24

-129,462.78

更正比例
-4.49%
-0.08%
-1.12%
-0.04%
41.18%
59.20%
-8.28%
-17.68%
-3.14%
2.36%
4.24%
-0.63%
0.14%
3.97%
16.20%

（3）2020年末/2020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其他非流动资产
未分配利润

归母所有者权益

更正前金额
110,781.72
-125,906.63
334,030.74

更正金额
-41.43
-41.43
-41.43

更正后金额
110,740.28
-125,948.06
333,989.31

更正比例
-0.04%
0.03%
-0.01%

（4）2021年末/2021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存货

合同资产
长期应收款

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账款
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未分配利润

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少数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投资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270,293.15
3,653.37
21,331.13
346,295.77
25,171.74
14,281.96
206,625.09
8,426.43
37,378.80
77,871.05
1,808.12

-102,282.46
357,726.48
14,273.11
258,072.94
220,627.21
-940.24
-8,229.91
-15,739.30
-5,882.88

更正金额
-18,408.02
-3,501.88
1,346.64
1,103.23
-41.43
-442.83
4,227.17
387.84
1,308.02
42,845.47
23.27

-68,643.87
-68,643.87
-92.18
62.24
124.71
675.31
-874.60
-6,444.33
-6,706.09

更正后金额
251,885.12
151.50

22,677.77
347,399.00
25,130.30
13,839.13
210,852.26
8,814.26
38,686.82
120,716.52
1,831.39

-170,926.33
289,082.61
14,180.92
258,135.17
220,751.92
-264.93
-9,104.51
-22,183.63
-12,588.97

更正比例
-6.81%
-95.85%
6.31%
0.32%
-0.16%
-3.10%
2.05%
4.60%
3.50%
55.02%
1.29%
67.11%
-19.19%
-0.65%
0.02%
0.06%

-71.82%
10.63%
40.94%
113.99%

（5）2022年末/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存货

合同资产
长期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应付账款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未分配利润

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少数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228,924.89
3,385.18
15,622.29
326,348.33
21,829.49
209,870.33
37,572.53
75,584.90

-174,480.90
381,174.01
10,050.64
257,344.23
238,939.52
15,169.90
-13,612.30
-51,079.39
7,511.40

-78,455.30

更正金额
-17,630.64
1,578.66
-4,181.56
1,145.75
-9,601.65
-3,002.21
1,279.59
33,878.14
-60,889.67
-60,889.67

44.70
187.14

-9,261.52
10.01

1,019.45
-3,009.83
-442.83
7,891.09

更正后金额
211,294.25
4,963.84
11,440.73
327,494.08
12,227.84
206,868.12
38,852.12
109,463.04
-235,370.56
320,284.34
10,095.34
257,531.38
229,678.00
15,179.91
-12,592.85
-54,089.22
7,068.57

-70,564.21

更正比例
-7.70%
46.63%
-26.77%
0.35%

-43.98%
-1.43%
3.41%
44.82%
34.90%
-15.97%
0.44%
0.07%
-3.88%
0.07%
-7.49%
5.89%
-5.90%
-10.06%

备注：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起对子公司上海千年丧失控制权，于2021年12月31日重新取得控

制权。上海千年2020年度、2021年度的差错更正处于出表期间，因此对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合

并利润表不产生影响。

2、2018年度至2022年度需更正的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进展情况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年修

订）第五条的规定，“公司对已经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需要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或对相关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

（一）如果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或者该事项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

质发生改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
（二）除上述情况外，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仅对更正事项执行专项鉴证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

公司2018至2022年度的差错更正事项主要由于子公司上海千年的收入、成本调整事项所导致。

公司各年度的差错更正均未导致公司合并及母公司净利润出现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情形；除2021年度

对净利润的更正比例为113.99%之外，其他年度的差更事项对于合并报表的影响不具有重大且广泛

性。

根据上述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其他上市公司关于前期差错更正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或对相关更正事项进行

专项鉴证，其中：对公司更正后的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对公司2018
年、2019年、2020年、2022年的更正事项执行专项鉴证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

（二）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规定的重大违法退市情况的分析

在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对各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是否

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中的退市标准逐条进行了对照分析，公司不存在涉及重大违法退

市的情况。

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未涉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况、规范类强制退市情况，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前后财务报表未触及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况；

2、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结果及公司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在2020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

涉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的年度为2021年度、2022年度，不存在连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况；

3、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营业收入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合计0.02亿元，不存在虚假记载的营业

收入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的情形；

4、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净利润存在会计差错更正影响金额合计1.46亿元，不存在虚假记载

的净利润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的情形；

5、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利润总额存在会计差错更正影响金额合计1.42亿元，不存在虚假记

载的利润总额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的情形；

6、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连续两年资产负债表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合计27.56亿元，占披露的该

两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36.11%，不存在公司披露的资产负债表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资

产负债表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50%
的情形。

经对照分析，公司 2018年度至 2022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均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

订）》中规定的重大违法退市标准。

【会计师回复】

一、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重大违法

退市风险。

关于公司是否存在上述重大违法退市风险，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经向公司管理层了解，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在对公司2023年报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本关

注函所述事项并实施了相关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了解立案调查期间公司配合调查情况及提供给监管部门的上海千年会计差错资料情况，对公

司配合监管部门检查及提供上海千年会计差错证据和资料情况向公司相关高管实施访谈核查，详细

了解公司及高管是否将自查结果和证据资料向监管全面如实汇报反映，是否存在遗漏和隐瞒。

（2）结合监管部门 2023年 12月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3]4号）和公司

2024年 1月 30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

案》，检查公司就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事项在2023年的账务调整情况，检查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在

2023年的账务调整情况；同时向公司核实是否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并取得公司出具的相关分析说

明。

（3）针对会计差错更正后的2023年财务报表期初财务数据，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2019年修订)对2023年期初余额的审计按照审计计

划实施审计程序，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检查公司2023年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中详细披露前期差错更正事项、信息披露

违规被立案调查事项。

2、会计师结合2025年4月29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号），和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进行了沟通，对比监管部门2023年 12月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3]4号）与

2025年4月份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差异情况，检查前期会计差错事项的最终更正情况；向公司

核实最终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是否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并取得公司出具的相关分析说明。

3、根据公司最终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对公司2023年财务报表期初数据进行复核，确认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2023年审会计师对2023年度财

务报告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4、根据公司最终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逐条对照《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退市标准，公司不存在

触及重大违法退市风险的情况。

综上，会计师复核了2023年度会计师关于本关注函所述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并进一步分析复

核公司最终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根据宁波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司最终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公司并不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

响，不影响2023年审会计师对2023年度财务报告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问题2、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对2023年度期初数准确性的影响，详细

说明针对2023年度期初数执行的审计程序，说明在2018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尚未

完成的情形下，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期初数的错报风险。

【会计师回复】

一、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对2023年度期初数准确性的影响，详细说

明针对2023年度期初数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对2023年财务报表期初数准确性的影响，会计师实施了以下复核程

序：

1、经向公司管理层了解，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针对差错更正后的 2023年财务报表期初财务数

据，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2019年修订）对

2023年期初余额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在承接业务前后，通过信函、电话方式与前任会计师沟通并取得前任会计师的书面回函，沟通

内容为第1153号准则第9条的内容；通过围海股份财务总监、财务经理获得了前任会计师对其前期财

务报表审计确定的调整分录，了解前任会计师的审计程序实施情况、审计沟通有无分歧及保存的前期

审计证据。

（2）对2023年初的资产负债、利润表项目，在实施本期的审计程序时，同步实施函证2023年会计

科目的期初数据和上期发生额。

（3）检查前期重要资产、重要业务的会计凭证、原始附件、收付款记录及业务合同，与海关、税务及

函证回函等外部证据分析核对。

（4）复核2022年期初的存货、固定资产的盘点记录及文件、检查上期存货交易记录或运用毛利百

分比法等进行分析，获取有关本期期初存货余额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5）获取并检查前任会计师的函证情况。

（6）取得围海股份收购上海千年的协议、收购时的审计评估报告，取得上海千年公司前期的审计

报告、商誉评估报告，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分析上海千年公司前期重要财务报表和财务数据

的合理性。

（7）检查2023年期初存货的盘点情况、固定资产盘点资料及相关资产的原始入账资料，检查前期

存货、固定资产减值计提转销情况。

（8）检查上期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在本期的回款、支付及结转情况。

（9）检查其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底稿和报告，检查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处理情况。

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认为经过差错更正后，公司2023财务报表的期初

余额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得到公允反映。

2、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2019年

修订）的规定，对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实施了必要的复核程序，未发现公司2023年度

财务报表期初数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二、说明在2018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下，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期初数的错报风险。

1、会计师结合2025年4月29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号），和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进行了沟通。公司已根据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调查取证情况，对2018年度至2022年

度经调查取证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

2、会计师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复核公

司与上述年度会计差错事项相关的差错更正及会计处理情况。经会计师复核确认，公司前期差错更

正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期初净资产的影响比例为1.63%，对2023年度期初数的准确性未产生重大影

响。

通过执行上述复核程序，会计师认为，公司已根据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调查取证情

况，进行了认真梳理及核对工作。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经调查取证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

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经过前期差错更正后，公司2023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不存在重大错报

风险；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亦不影响2023年审会计师对2023年度财务报告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问题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针对董秘、财务总监离职可能揭示的潜在舞弊风险执行的

审计程序，说明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前述关键人员的离职风险。

【会计师回复】

一、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针对董秘、财务总监离职可能揭示的潜在舞弊风险执行的审计

程序，说明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前述关键人员的离职风险。

针对公司董秘、财务总监离职事项，会计师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2023年年审会计师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审计结论：

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向公司核实了相关高管人员离职的原因及工作交接情况，向公司了解新任

（兼任）董秘、财务总监岗位接替、工作交接、资料交接保管情况，未发现潜在舞弊风险及其他异常风险

情况。

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认为，在形成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已经充分考虑前述关键人员

离职风险的影响。

2、会计师向公司管理层、独立董事了解两人辞职的真实原因及工作交接情况，了解交接后公司各

项生产经营、财务核算、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3、会计师向公司现任董秘、财务总监了解工作具体交接情况及交接后的履职情况，了解交接后公

司财务核算、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4、针对公司可能存在的潜在舞弊风险，会计师执行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的业务性质、组织结构、经营活动及其相关的风险，以便识别和评估舞弊风险；

（2）评估公司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风险，并考虑是否存在舞弊的动机和机会；

（3）运用比较财务数据的趋势、比率和关系，以及与预期结果进行比较的分析程序识别异常或不

一致的情况，考虑是否存在舞弊的迹象；

（4）复核会计估计是否存在不合理，并评价产生这种不合理的环境是否表明存在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风险；

（5）询问管理层和公司内部的其他人员是否存在或可能存在舞弊。

（6）评估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事项是否存在潜在舞弊风险。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会计师未发现公司存在潜在舞弊风险。

综上，通过实施上述程序并根据获得的审计证据，会计师认为，2024年4月17日公司前任董秘、财

务总监离职后，新任（兼任）董秘、财务总监处于正常履职状态，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财务核算、信息

披露等工作均正常开展，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舞弊风险或其他异常风险情况。因此，前任董秘、财务

总监的离职并不影响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对2023年度财务报告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114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

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
股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开

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交易将于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

警示”，证券简称由“*ST围海”变更为“ST围海”，证券代码仍为“002586”，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

制仍为5%。 3、根据公司2025年4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5]2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告知书》中指出公司披露的年度报

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行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9.8.1上市公司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八）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公司股票

于2025年4月21日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将在满足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股票代码、涨跌幅及股票停复牌安排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股票简称：由“*ST围海”变更为“ST围海”

3、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586
4、股票停复牌安排：股票将于 2025年 12月 22日开市起停牌 1天，并于 2025年 12月 23日开市起

复牌。

5、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5年12
月23日（星期二）

6、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5%。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对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的规定“上市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

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详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中披露的《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暨停牌的公告》。

2、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公司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13.3.2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9年5月29日开市起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2019年8月29日，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因重要子

公司失控的重大缺陷，公司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浙江省围

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

订）》第 13.3.4 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

28日、8月 29日、2021年 3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其他风险警示相应情形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根据公司2025年4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甬证监告字[2025]2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告知书》中指出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

在虚假记载行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9.8.1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八）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

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

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公司股票于2025年4
月21日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

《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三、撤销相关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一）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针对中兴华所对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并积

极采取解决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2024年4月26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中兴财所”）向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4）第 202129号]以及《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

非标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202100号]，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无法

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2025年4月27日，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兴所”）向公司出具了2024年

度的《审计报告》[华兴审字(2025)25001400013号]，该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经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的任一情形，持续符合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二）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公司已于2022年4月22日收到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支付的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款共计85,638.68
万元，并于2022年12月29日收到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支付的违规资金利息共计9,279.50万元。公司主

要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公司2023年度年审会计机构中兴财所对公司出具了《关于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影

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202079号]以及标准意见的2023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202070号]，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9日、2022
年4月25日、2022年12月30日、2024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银行基本账户解

除冻结的公告》（2022-064）、《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的公告》（2022-078）、《关于收到违规资金利

息的公告》（2022-181）、《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5条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因上述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修订）》第9.8.1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公司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三）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4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甬证监告字[2025]2号），《告知书》中指出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行为，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9.8.1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

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八）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

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

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1日开市起被叠加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2号），公司将在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8.8条相关撤销其他风

险警示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后及时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四、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5年 12月 22日

（星期一）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

其他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围海”变更为“ST围海”，股票代码

仍为“002586”，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五、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

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应投资者的问询。

1、联系电话：0574-87911788
2、电子邮箱：ir@zjwh.com.cn
3、办公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115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3年年报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围海股份”）董事会于2024
年5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7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事

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同时抄送宁波证监局。公

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涉事项逐一核实，形成书面说明并披露如

下：

一、关于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及相关事项

你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2023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就审计意见及相关事项予以补充说明：

问题1、你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收到宁波证监局（以下简称“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涉嫌违法事实主要包括你公司2019年度无合理依据对你公司子公司上海

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千年”）相关商誉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以及

部分工程项目会计处理存在问题，导致你公司虚增2021年度利润、虚减2022年度利润。

你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计

差错更正公告》）除按照告知书进行更正外，还对你公司子公司上海千年2018年至2022年收入、成本

进行更正，并相应调整商誉减值、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等，构成了告知书外

的新增事实，且可能存在连续多年（2018年至2022年）财务造假行为。

你公司于4月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风险提示函的公告》显

示宁波局正在对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继续调查。根据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9.5.2条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三年被认定存在虚假记载（2020年及以后年度）

将触及重大违法退市。宁波局正在对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继续调查表明你公司2020年至

2022年的年度报告可能均存在虚假记载，你公司可能触及“财务指标连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标准。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公司存在的重大违法退

市风险，是否充分考虑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调查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说明在考虑上述风险

以及不确定性的情形下仍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合规性及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一、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公司存在的重大违法

退市风险，是否充分考虑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调查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会计师针对公司可能存在的重大违法退市风险的核查情况

1、会计师针对上述重大违法退市风险所执行的核查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了解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关于公司可能涉及的重大退市风险执行的审计程序

包括：

①了解立案调查期间围海股份配合调查情况及提供给监管部门的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千年）会计差错资料情况，对围海股份配合监管部门检查及提供上海千年

会计差错证据和资料情况向围海股份相关高管实施访谈核查，详细了解围海公司及高管是否将自查

结果和证据资料向监管全面如实汇报反映，是否存在遗漏和隐瞒。

②结合监管部门2023年12月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3]4号）和公司2024
年1月30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检

查围海股份就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事项在 2023年的账务调整情况，检查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在

2023年的账务调整情况，检查围海股份预提行政罚款的账务处理情况，同时向公司核实是否存在重大

违法退市风险，并取得公司出具的相关分析说明。

③针对会计差错更正后的2023年财务报表期初财务数据，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2019年修订)对2023年期初余额的审计按照审计计

划实施审计程序，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④检查围海股份2023年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中详细披露前期差错更正事项、信息

披露违规被立案调查事项。

（2）结合监管部门2025年4月29日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了沟通，

对监管部门2023年12月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3]4号）与2025年4月份下发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差异情况，检查前期会计差错事项的账务调整情况，同时向公司核实最新的会

计差错更正调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并取得公司出具的相关分析说明。

（3）针对最终会计差错更正后的2023年财务报表期初财务数据进行了复核，了解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是否产生重大影响。

（4）根据公司最终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及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对照分析是否适用并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修订）》中的重大违法退市标准。

2、会计师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的规定，确认公司不存在涉及重大违法退市的情况

在公司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后，会计师对各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中的退市标准逐条进行了对照分析，公司不存在涉及重大

违法退市的情况。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未涉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况、规范类强制退市情况，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前后财务报表未触及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况；

（2）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结果及公司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在2020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

涉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的年度为2021年度、2022年度，不存在连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况；

（3）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营业收入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合计0.02亿元，不存在虚假记载的营业

收入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的情形；

（4）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净利润存在会计差错更正影响金额合计1.46亿元，不存在虚假记载

的净利润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的情形；

（5）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利润总额存在会计差错更正影响金额合计1.42亿元，不存在虚假记

载的利润总额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的情形；

（6）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连续两年资产负债表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合计27.56亿元，占披露的

该两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36.11%，不存在公司披露的资产负债表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

资产负债表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 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

50%的情形。

综上分析，经核查公司2018年度至2022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均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修订）》中规定的重大违法退市标准。

（二）会计师针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影响情况的核查

1、会计师针对公司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了解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关于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

序：

①检查复核收入差错更正明细表，并与项目合同、项目设计交付情况、账面记录情况、分公司对账

情况进行核对；检查复核承包成本计算过程表，并与《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总部与分公司确认的项

目清单及账面记录分公司成本费用情况进行核对；

②就项目承包情况、执行情况、结算情况访谈分公司负责人、项目设计负责人及财务人员。

③就《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的签署情况、项目执行情况及项目对账情况独立向分公司的承包人

实施函证程序。

④向项目业主实施函证，函证内容包括项目合同订立情况、变更情况、合同约定情况、合同执行情

况、业主验收和审查情况。

⑤就合同订立情况、变更情况、合同约定情况、合同执行情况、业主验收和审查情况向项目业主实

施访谈程序。

⑥检查复核政府主管部门、审计部门出具的项目结算情况资料、项目决算报告、项目审计报告，并

相关项目的结算、决算及审计情况与账面记录、差错更正情况进行核对检查。

⑦核实《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及总分对账确认的《项目清单》，复核分公司项目承包成本计算表，

复核上海千年总部核算的分公司成本费用。

⑧上海千年2015年至2022年财务报表差错更正后，取得差错更正后上海千年各期商誉减值测试

评估报告初稿。在利用评估专家的工作时，与专家保持必要沟通，了解评价专家的独立性和专业工作

能力，并对其重要的职业判断、估值方法及选取的关键参数进行复核。

⑨检查期后的账务处理情况，实施截止测试。

（2）询问管理层关于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了解销售收入、成本确认的政策，了解与收入、成本相

关的会计差错更正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3）获取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相关依据，复核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依据是否充分；

（4）结合宁波局2025年4月29日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号），落实宁波局认定的公司

2018年、2019年、2021年、2022年财务报告虚假记载的具体情况及公司梳理核对情况，复核并确定上

述年度的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2023年度期初数的影响情况；

（5）针对子公司上海千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会计师根据宁波局认定的虚假记载情况，补充

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检查复核上海千年最新核查确认的收入差错更正明细表，并与项目合同、项目设计交付情况、

账面记录情况、分公司对账情况进行核对；检查复核承包成本计算过程表，并与《内部经济责任制合

同》、总部与分公司确认的项目清单及账面记录分公司成本费用情况进行核对；

②向上海千年负责人、财务人员了解上海千年《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签署情况，项目承包情况、

执行情况、结算情况；

③取得主要项目业主函证、访谈资料，了解项目合同订立情况、变更情况、合同约定情况、合同执

行情况、业主验收和审查情况；

④取得政府主管部门、审计部门出具的项目结算情况资料、项目决算报告、项目审计报告，并相关

项目的结算、决算及审计情况与账面记录情况进行核对检查；

⑤取得《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及总分对账确认的《项目清单》，复核分公司项目承包成本计算表，

复核上海千年总部核算的分公司成本费用；

⑥取得围海股份收购上海千年的协议、收购时的审计评估报告，取得上海千年公司前期的审计报

告，取得本次差错更正后上海千年各期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初稿。在利用评估专家的工作时，与专

家保持必要沟通，了解评价专家的独立性和专业工作能力，并对其重要的职业判断、估值方法及选取

的关键参数进行复核。

（6）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复核公司与上

述年度会计差错事项相关的差错更正及会计处理情况；

（7）向公司管理层了解上述以前年度会计差错事项是否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以及消除影响的

措施，并取得公司出具的相关分析说明。

2、公司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对2023年度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公司已根据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司核查情

况，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经核查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中重大违法退市情况，亦未对公

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2023年审会计师在出具2023年度报告时会计差错更正相

关事项的调查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但该事项并不影响2023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已

发表的意见。

二、说明在考虑上述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情形下仍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合规性及合理性。

针对公司可能存在的重大违法退市风险，以及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调查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的情形，会计师实施了以下复核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了解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针对2023年度期初数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在承接业务前后，通过信函、电话方式与前任会计师沟通并取得前任会计师的书面回函，沟通

内容为第1153号准则第9条的内容；通过围海股份财务总监、财务经理获得了前任会计师对其前期财

务报表审计确定的调整分录，了解前任会计师的审计程序实施情况、审计沟通有无分歧及保存的前期

审计证据。

（2）对2023年初的资产负债、利润表项目，在实施本期的审计程序时，同步实施函证2023年会计

科目的期初数据和上期发生额。

（3）检查前期重要资产、重要业务的会计凭证、原始附件、收付款记录及业务合同，与海关、税务及

函证回函等外部证据分析核对。

（4）复核2022年期初的存货、固定资产的盘点记录及文件、检查上期存货交易记录或运用毛利百

分比法等进行分析，获取有关本期期初存货余额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5）获取并检查前任会计师的函证情况。

（6）取得围海股份收购上海千年的协议、收购时的审计评估报告，取得上海千年公司前期的审计

报告、商誉评估报告，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分析上海千年公司前期重要财务报表和财务数据

的合理性。

（7）检查2023年期初存货的盘点情况、固定资产盘点资料及相关资产的原始入账资料，检查前期

存货、固定资产减值计提转销情况。

（8）检查上期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在本期的回款、支付及结转情况。

（9）检查其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底稿和报告，检查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处理情况。

2、结合宁波局2025年4月29日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落实宁波局认定的公司2018年、2019
年、2021年、2022年财务报告虚假记载的具体情况及公司梳理核对情况，复核并确定上述年度的前期

差错更正事项对2023年度期初数的影响情况；

3、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复核公司与上

述年度会计差错事项相关的差错更正及会计处理情况。

通过上述核查，会计师认为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在形成2023年财务报表审计意见时，对期初数

的错报风险保持了职业怀疑，实施了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行了合理的审

计判断，并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第九条规定

追加了审计程序。公司已根据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司核查情况，对2018年度至2022
年度经核查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会计师认为，公司2023年度

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得到公允反映，期初余额不

包含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在此基础上，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3年度

财务报表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具有合规性及合理性。

问题2、你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基础为你公司子

公司上海千年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存疑。你公司于4月30日披露《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
第202100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你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的影响已消

除。

你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强调事项内容为

上海千年内部清查工作尚未完成。你公司于4月30日披露的《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中
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 202079号]显示，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你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

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并出具标准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与告知书存在较大差异、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期间（2018年至

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调查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等情况，说明认定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带

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的合规性及合理性，以及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标准审

计意见的合规性及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一、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与告知书存在较大差异、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期间（2018
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调查结果仍存在不

确定性等情况

公司已根据宁波局于2025年4月29日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司核查情况，对2018年度至

2022年度经核查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差错更正事项与《行政处

罚决定书》不存在冲突的情况。

经会计师复核确认，经上述差错更正后，公司2018年度至2022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当期净

利润的影响，均未出现盈亏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形；除2021年度差错更正事项对当年度净利润的更正

比例为113.99%之外，其他年度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均不具有重大且广泛性。2023年度

财务报表期初净资产的影响比例为1.63%，对2023年度期初数的期初余额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会计师接受公司委托，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或对相关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其

中：对公司更正后的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对公司2018年、2019年、

2020年、2022年的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上述各项报告公司均已按规定进行

信息披露。

二、说明认定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带

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的合规性及合理性，以及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标准审

计意见的合规性及合理性。

（一）核查程序

围海股份管理层于2024年4月26日编制了《关于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

段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

除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会计师对上述说明进行了以下复核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并复核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关于专项说明鉴证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1）检查公司（包含上海千年）开展的会计差错自查更正方案、程序、证据，核对复核自查报告及相

应的差错更正明细表；

（2）接受围海股份的委托，对围海股份的差错更正（包含上海千年）进行独立鉴证，主要实施了以

下鉴证程序：

①检查复核收入差错更正明细表，并与项目合同、项目设计交付情况、账面记录情况、分公司对账

情况进行核对；检查复核承包成本计算过程表，并与《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总部与分公司确认的项

目清单及账面记录分公司成本费用情况进行核对；

②就项目承包情况、执行情况、结算情况访谈分公司负责人、项目设计负责人及财务人员。

③就《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的签署情况、项目执行情况及项目对账情况独立向分公司的承包人

实施函证程序。

④向项目业主实施函证，函证内容包括项目合同订立情况、变更情况、合同约定情况、合同执行情

况、业主验收和审查情况。

⑤就合同订立情况、变更情况、合同约定情况、合同执行情况、业主验收和审查情况向项目业主实

施访谈程序。

⑥检查复核政府主管部门、审计部门出具的项目结算情况资料、项目决算报告、项目审计报告，并

相关项目的结算、决算及审计情况与账面记录、差错更正情况进行核对检查。

⑦核实《内部经济责任制合同》及总分对账确认的《项目清单》，复核分公司项目承包成本计算表，

复核上海千年总部核算的分公司成本费用。

⑧上海千年2015年至2022年财务报表差错更正后，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并购上海千年的公允市

场价值进行了追溯评估，取得差错更正后上海千年各期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初稿。在利用评估专

家的工作时，与专家保持必要沟通，了解评价专家的独立性和专业工作能力，并对其重要的职业判断、

估值方法及选取的关键参数进行复核。

（3）检查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差错整改和账务调整情况，通过穿行测试检查上海千年在收入确认、

成本费用核算、分公司报销等重要内控环节的整改规范情况。

（4）在执行2023年度内控审计时，按照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独立于围海股份，并履行了职

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在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等执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运用

了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规定，按照自上而下的方法实施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从财务报表层次初步了解内部控制整体风险，识别企业层面控制，识别重要账户、列

报及其相关认定，将企业层面控制和业务层面控制的测试结合进行，综合运用询问适当人员、观察经

营活动、检查相关文件、穿行测试等方法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5）针对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会计师检查相关款项的形成过程判断其商业实质，

检查公司管理层2023年度通过法律手段催收上述款项的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款项的银行回款单据；

（6）公司（包含上海千年）对 2023年及期初财务报表进行了差错更正，会计师对差错更正后的

2023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同时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实施期初余额审计程序并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会计师结合2025年4月29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认定的围海股份虚假记载情况，对公司2018年度至2022年度的差错更正事项进行复核。确认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二）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以上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根据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司核查情况，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经核查

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并未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2022年度内控审

计报告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2、差错更正后，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并得到公允反映，期初余额不包含对 2023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在此基础上，

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合规性及合理性。

问题3、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表明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导致你公司2018年由盈转亏，对2021
年净利润影响比例达到84.26%。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第五条“如果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或者

该事项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

出具新的审计报告”，以及第六条“如果公司对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但不能及时披露更正后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或专项鉴证报告，公司应就此更正事项及时刊登‘提示性公告’，并应当在该临

时公告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披露”，你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至少对2018年、2021年等年份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重新全面审计，并于2024年3月31日前披露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披露更正后的2018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在2018年至2022年年

报尚未更正的情形下，你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报存在期初数准确性存疑的问题。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形成公司2023年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对期初数的错报风险保持职业

怀疑、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行合理的审计判断，是否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第九条规定追加审计程序，说明在2018
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下仍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合规性及合

理性。

【会计师回复】

一、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形成公司2023年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对期初数的错报风险保持

职业怀疑、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行合理的审计判断，是否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第九条规定追加审计程序

针对差错更正后的2023年财务报表期初财务数据，会计师对2023年期初余额执行了以下复核程

序：

1、向公司管理层了解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针对2023年度期初数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在承接业务前后，通过信函、电话方式与前任会计师沟通并取得前任会计师的书面回函，沟通

内容为第1153号准则第9条的内容；通过围海股份财务总监、财务经理获得了前任会计师对其前期财

务报表审计确定的调整分录，了解前任会计师的审计程序实施情况、审计沟通有无分歧及保存的前期

审计证据。

（2）对2023年初的资产负债、利润表项目，在实施本期的审计程序时，同步实施函证2023年会计

科目的期初数据和上期发生额。

（3）检查前期重要资产、重要业务的会计凭证、原始附件、收付款记录及业务合同，与海关、税务及

函证回函等外部证据分析核对。

（4）复核2022年期初的存货、固定资产的盘点记录及文件、检查上期存货交易记录或运用毛利百

分比法等进行分析，获取有关本期期初存货余额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5）获取并检查前任会计师的函证情况。

（6）取得围海股份收购上海千年的协议、收购时的审计评估报告，取得上海千年公司前期的审计

报告、商誉评估报告，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分析上海千年公司前期重要财务报表和财务数据

的合理性。

（7）检查2023年期初存货的盘点情况、固定资产盘点资料及相关资产的原始入账资料，检查前期

存货、固定资产减值计提转销情况。

（8）检查上期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在本期的回款、支付及结转情况。

（9）检查其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底稿和报告，检查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处理情况。

2、结合宁波局2025年4月29日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落实宁波局认定的公司2018年、2019
年、2021年、2022年财务报告虚假记载的具体情况及公司梳理核查情况，复核并确定上述年度的前期

差错更正事项对2023年度期初数的影响情况。

3、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复核公司与上

述年度会计差错事项相关的差错更正及会计处理情况。

通过执行上述复核程序，会计师认为，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对2023年期初余额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保持了应有的

职业怀疑，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进行了合理的审计判断。公司已根据宁波局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及公司核查情况，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经核查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

各年度的财务报表。经过差错更正后的2023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编制并得到公允反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未对围海股份2023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亦不影响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说明在2018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下仍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的合规性及合理性

如上所述，2023年年审会计师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

及的期初余额》对2023年期初余额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保持了应有的职业怀疑，获取了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并进行了合理的审计判断。结合宁波局2025年4月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已根据

宁波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司核查情况，对2018年度至2022年度经核查的调整事项进行差

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经会计师复核确认，公司前期差错更正对2023年度财务报

表期初净资产的影响比例为1.63%，对2023年度期初数的准确性未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执行上述复核程序，会计师认为，经过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的

期初余额未发生重大变化，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得到公允反映，期初余

额不包含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因此，2018年、2019年、2021年、2022年财务报告更

正及审计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并不影响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在2018年至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下仍出具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合规性及合理性。

综上所述，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在形成2023年财务报表审计意见时，对期初数的错报风险保持

了职业怀疑，实施了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行了合理的审计判断，并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第九条规定追加了审计程

序。结合宁波局 2025年 4月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虚假记载情况，公司已对 2018年度至

2022年度经核查的调整事项进行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各年度的财务报表。经过以前年度会计差错

更正后，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未发生重大变化，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并得到公允反映，期初余额不包含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在此基础上，

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具有合规性及合理性；2018年、

2019年、2021年、2022年财务报告更正及审计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并不影响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问题4、你公司于4月2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显示，你公司董秘、财务总

监已于4月17日辞职。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人员离职的真实原因，上述人员与你公司就财务报告编制

事项是否存在较大分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针对董秘、财务总监离职可能揭示的潜在舞

弊风险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审计结论，说明在形成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时是否充分考虑前述关

键人员的离职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时任董秘沈旸女士、财务总监宋敏女士因个人原因于4月17日向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并完

成工作交接，公司向二人问询后回复其履职期间就财务报告编制事项与公司不存在较大分歧，其二人

的离任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核算、信息披露等工作正常开展。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下转C57版）


